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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承辦人：張義誠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443
傳真：02-27252869
電子信箱：edu_me.25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28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學字第112301011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實體海報2張(另送)

主旨：轉送「活力奔放、樂活身心“反污名、反霸凌、不歧視”

光智盃青春熱舞比賽及特殊才藝表演」之活動海報一案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光智社會事業基金會112年3月21日智北社會團字第

1120301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活動資訊已公告本局網頁（https://reurl.cc

/Y83Ay4），另本案海報已投遞本府地下二樓學校聯絡箱，

請各校儘速領取並加強宣導所屬知悉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、臺北市私立高級中學及高
級職業學校

副本：財團法人台北市光智社會事業基金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大直高中 1120328

*NHAA1123003409*


